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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长单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大全”）近日与双良硅材料

（包头）有限公司签订了《多晶硅采购供应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

合同”），合同约定 2022 年至 2027 年买方预计向卖方采购多晶硅料共 15.53 万

吨，按照 PV InfoLink 最新（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均价

30.30 万元/吨（含税）测算，预计采购金额约为 470.56 亿元（含税，本测算价

格不构成价格承诺）。双方约定，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采购金额

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实际以月度采购订单为准。 

 合同生效条件：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2022 年 11 月至 2027 年 12 月 

 本次交易属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买卖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合

同顺利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

业绩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 

1、因本合同为长单合同，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影响本

合同最终执行情况。 

2、本合同预计合同金额按照 PV InfoLink 最新（2022 年 10 月 12日）公布的多

晶硅致密料均价 30.30 万元/吨（含税）测算，实际采购价格双方采取月度议价方

式确定，因此实际采购价格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不构成

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 

3、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相对方可能存在采购数量不满足本合同约定的情

况，虽然合同相对方会因此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但该违约金可能不足以弥补

按原定合同执行产生的收益进而导致公司履行本合同实际产生的收入和利润存在

不确定性。此外，存在公司因逾期交货、逾期退换货、交货量不足、产品质量缺

陷等原因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大全（以下合称“甲方”）近期与双良硅材料（包头）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良”或“乙方”）签订了《多晶硅采购供应合同》，合同

约定 2022 年至 2027 年乙方预计向甲方采购多晶硅料共 15.53 万吨，按照 PV 

InfoLink最新（2022年 10月 12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均价 30.30万元/吨（含

税）测算，预计采购金额约为 470.56 亿元（含税，本测算价格不构成价格承诺）。

双方约定，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

实际以月度采购订单为准。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履行了签署该合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签署该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标的为适合单晶拉晶用多晶硅一级免洗料，应符合太阳能级特级多晶



硅免洗料（GB/T 25074）标准。预计 2022 年至 2027 年期间销售数量合计约为

15.53 万吨，每月销售数量以实际的月度销售订单为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4MA13U5HQXC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滨河新区翠湖路 35号 

法定代表人：缪文彬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江苏双良节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份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

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石英坩埚、碳碳复合材料、石墨、太阳能设备的开发、

生产、加工、销售；光伏电站投资运营；货物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除外）。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总资产 416,995.16万

元，净资产 88,770.18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3,345.31 万元，净亏损

1,229.82 万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双良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与合同对方当事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签署合同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9 日与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签订了《多晶硅购销

合同》，合同标的为多晶硅料，合同金额为 1,921.73 万元。 

三、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双良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1、合同金额：本合同为长单销售合同，约定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因此金

额暂不能确定。本协议约定 2023 年至 2027 年买方预计向卖方采购多晶硅料 15.53

万吨，按照 PV InfoLink 最新（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均价

30.30万元/吨（含税）测算，预计合同金额约为 470.56亿元（含税，本测算价格

不构成价格承诺）。该金额仅为根据当前市场价格测算，实际以签订的月度《合同

执行确认单》为准。 

2、定价规则：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双赢的原则协商多晶硅料的采购价格，每

月 25 日双方协商单价（定价享受大客户价格），若就次月采购价格无法达成一致

的，双方同意参照当月 25 号所在周 PV Infolink 和盖锡公告的对应各项价格的平

均值进行次月订单的签订。 

3、付款方式：当月采购订单/合同生效后以 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或现金电汇方

式付款，所有货物款到发货。 

为保障本协议顺利执行，乙方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预付款，预付款按照每

月合同实际采购数量抵扣货款。 

4、交货方式：交货时间以双方当月签订的采购订单/合同为准，甲方根据双

方签订的采购订单/合同送货至订单/合同约定交货地点。 

5、违约责任： 

5.1、乙方不按协议约定支付货款（经甲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付款的除外），

应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因乙方原因导致当月采购数量不满足本协议要

求的，则视为乙方违约，乙方按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 

5.2、甲方未能按甲方订单规定期限向甲方或其指定人交付货物的，应按合同

约定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本协议有效期限内，因甲方原因导致供应数量不满足本

协议要求的，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按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 

5.3、乙方连续 3 个月或累计 6 个月未能按本协议约定足额从甲方采购硅料、

甲方连续 3 个月或累计 6 个月未能按本协议约定足额向乙方供应硅料的，守约方

有权单方提出终止本长单协议或者调减本协议合作数量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5.4、因不可抗力引起的单方违约，违约方不承担责任，但是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采取补救措施以及报告情况等义务。 

6、合同生效：本合同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7、争议解决：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意向书有关的一切争议，

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双方可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销售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销售合同顺利履行，预

计将会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销售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本销售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本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因本合同为长单合同，本合同履行期间存

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

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影响本合同最终执行情况。 

2、本合同预计合同金额按照 PV InfoLink 最新（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布的

多晶硅致密料均价 30.30 万元/吨（含税）测算，实际采购价格双方采取月度议价

方式确定，因此实际采购价格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不构

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 

3、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相对方可能存在采购数量不满足本合同约定的情

况，虽然合同相对方会因此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但该违约金可能不足以弥补

按原定合同执行产生的收益进而导致公司履行本合同实际产生的收入和利润存在

不确定性。此外，存在公司因逾期交货、逾期退换货、交货量不足、产品质量缺

陷等原因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 月 14日 


